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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林业大学校本部教职工赴白马校区通勤补贴
管理暂行办法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教职工赴白马校区通勤模式，充分满足师生的合理需求，规范补贴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教职工赴白马校区通勤补贴，是指通过学校预算安排，用于优化教职工赴白马校区通勤模式的专项补贴。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校本部教职工，是指根据教学工作需要，经学校有关部门批准，到白马校区有教学任务且选择自驾通勤的任课教师。
第二章 通勤补贴标准
第四条 赴白马校区任课教师的通勤补贴，按照以下标准确定：
（一）每周上课天数1天：补贴26元/人·周。
（二）每周上课天数2天及以上：补贴52元/人·周。
第五条 当学期已申请交通补贴的教师，如因特殊情况乘坐赴白马的通勤班车需按学校规定刷卡付费。由多名老师共同授课的课程，补贴发给排名第一的任课教师，由排名第一的任课教师统筹安排。
第三章 通勤补贴发放程序
第六条 申请通勤补贴的教师需本人填写《教职工赴白马校区通勤补贴申请表》，由教师所在单位汇总，交白马校区教学科研部初审，经教务处审核后，汇总名单报人事处按学期发放补贴，同时，名单报网信办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赋予通勤权限。
第四章 附则
第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第八条 本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。
附件2：
教职工赴白马校区通勤补贴申请表
	教师姓名
	
	补贴发放学期
	  

	课程名称
	
	补贴金额
	

	赴白马校区
教学工作
内容及时间

	补贴发放当学期的教学安排（须按教务系统中教学计划填写，示例：
1.课程《就业指导》，总教学周数4周，每周上课天数1天； 2.  ……   ）

	
	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课程承担单位意见
	
[bookmark: OLE_LINK1]分管教学工作院领导签字（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此表一式两份，课程承担单位及白马校区各存一份。
2.通勤补贴标准:（1）每周上课天数1天：补贴26元/人·周；（2）每周上课天数2天及以上：补贴52元/人·周。

附件3：
教职工赴白马校区通勤补贴汇总表
	教师所在单位
	申请人姓名
	申请人不变号
	课程名称
	补贴发放学期
	补贴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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